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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顺应国家支持大力发展团体标准的有利形势，中国翻译协会口译委员会发起制定本标准。本标

准是中国翻译协会发布的第三个在我国翻译领域实施的管理标准。中国翻译协会为此组织了我国翻

译服务行业的企事业单位代表、教育培养单位代表、标准化研究机构代表共同负责起草本标准，并

计划于 2018年内予以发布，并同时开始推广应用。

二、目的和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外企“走进来”，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去”，与之相对应的口

笔译需求越来越大。现行国家标准《翻译服务规范 第2部分：口译》（GB/T 19363.2-2006）发布于

2006年9月4日，于同年12月1日起实施，为中国口译事业规范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诸多

因素，该标准在发布后便没有继续更新再版，而国内外口译市场发展变化巨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于2018年1月发布ISO 18841: 2018 Interpreting services — General require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
规定了提供口译服务的口译基本原则、口译任务的基本条件、口译相关资格（水平）与能力、部分

口译场景与专业领域、口译相关方/客户对口译员的责任与口译员责任、口译员的自我保护责任，

并将防止口译过程中二次创伤作为自我保护措施写入标准当中。该标准成为国际通用的口译服务要

求标准。

中国翻译协会口译委员会发起制定本标准，引领国际标准 ISO 18841在中国的等同采用。本标

准的推广应用将对中国方兴未艾发展的语言服务行业起到重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同时有利于中国

的语言服务企业和世界同行接轨，促进中国整个语言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

三、标准起草制定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四、标准起草制定过程

中国翻译协会于 2018年初批准本标准起草方案后，便联系并邀请下述单位有关专家组建了标

准起草工作组：北京悦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山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江苏省工程技术翻译院有

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中译天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外国语大学、

北京思必锐翻译有限责任公司、四川语言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厦门大学、语服信息技术研究院（北

京）有限公司。起草工作组专家涵盖企事业单位代表、教育培养单位代表、标准化研究机构代表、

职业口译员等，具有广泛代表性。

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国家标准的制定程序起草本标准。标准起草工作组的全体成员召开了多次研

讨会，认真讨论研究了所有条款内容，对术语和条款反复推敲，形成目前的征求意见稿。

五、标准主要内容及条文说明

本标准的核心内容除“术语和定义”部分用于界定口译活动参与者和口译模式的相关术语、笔译

相关术语、口译场景和专业口译的相关术语、语言和能力的相关术语之外，其余各章先后涉及口译



基本原则、口译任务的基本条件、口译相关资格（水平）与能力、部分口译场景与专业领域、口译

相关方/客户对口译员的责任与口译员责任、口译员的自我保护责任。

3 术语和定义

3.1.1

口译 interpret

传译

由于国外 interpret一词包含口语翻译与手语翻译，而国内对于 interpret表达为口译，但在口

模式中又细分为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因此在本文中采用“口译”和“传译”两个表述。3.1.2与

此相同。

4 口译基本原则

本章规定了总则、规约、行为准则、口译模式。

5 口译任务的基本条件

本章规定了询价与报价、译前译中译后流程要求。

6 口译相关资格（水平）与能力

本章对于在原文资格规定中增加了“（水平）”，保持与国内法律法规要求一致。2017年 9
月 12日发布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68
号）明确规定：“国家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将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实行清单式管理，

目录之外一律不得许可和认定职业资格，目录之内除准入类职业资格外一律不得与就业创业挂钩”、

“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依据市场需要自行开展能力水平评价活动，不得变相开

展资格资质许可和认定”。本标准与上述通知要求保持一致，致力于依据市场需要自行开展能力水

平评价活动，通过口笔译人员提供的相关证明文件评估其是否满足从事口笔译工作的基本能力要求，

不涉及资格资质许可和认定。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部分口译场景与专业领域

规定了部分口译场景和口译专业领域。

附录 B （资料性附录）口译相关方、客户对口译员的责任与口译员责任

规定了口译相关方、客户对口译员的责任与口译员责任。

附录 C （资料性附录）口译员的自我保护责任

规定了口译员的自我保护责任，将防止口译过程中二次创伤作为自我保护措施写入标准当中。

六、本标准的实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将由中国翻译协会负责在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宣传推广。从事口译服务的语言服务

机构和企业可通过实施本标准规范其口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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